
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

一、关于《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的审核意见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《公司 2025

年第三季度报告》的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，报告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。

二、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

按照《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损失处理内部控制制度》及会计准则的规定，《公

司 2025 年前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》反映了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、存货跌

价准备、合同资产减值准备、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： 公司 2025 年三季度各项资产

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5,260.35 万元，其中：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,204.23

万元，转回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73.50 万元，计提长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68.06 万元，

计提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53.18 万元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8,682.71 万元，计提合同资产

减值准备 31.65 万元，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4.01 万元。该报告并对计提坏账准备、

计提存货跌价准备、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。

监事会审核认为，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

和损失处理的内部控制制度》及会计准则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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